
 

 

学生申请复学流程（学籍管理科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因伤、病休学的学生申请复学持学校指

定医院的诊断书，合格者提交学生所在

学院教学秘书，不合格者继续申请休学

或申请退学。 

 

保留学籍的或因其它原因休学的学

生申请复学，申请表直接提交给学生

所在教学单位教学秘书。 

教学秘书将审批表提交给教学单位审查并签署意见，再由教学秘书报教务处审核。 

如未获准应当

办理休学或退

学手续 

申请复学的学生在开学第一周内，到所在学院领取或从教务处网站

下载“学籍异动申请表（休学、复学、保留学籍）”并填写完整。 

如获准，教务处进行学籍异动处理，

同时将审批后的“学籍异动申请表（休

学、复学、保留学籍）”一份返回学生，

学生凭签署意见的“学籍异动申请

表”、“复学通知书”到所在教学单

位、财务等部门办理报到注册手续。 


